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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BA_A7_E5_BB_BA_E9_c55_538892.htm 基础施工是建筑施

工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基础施工的安全防范十分重要。根

据建设部近几年的事故统计，在基础施工中，基坑基槽、人

工挖孔桩施工造成的坍塌占坍塌事故总数的65％，说明基坑

基槽的安全性对保证建设基础施工的安全至关重要。目前成

都地区的房层建筑进行基础施工时，普遍采用基坑形式，基

坑坍塌的事故时有发生，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及人员伤亡

，因此，分析事故原因，制定预防措施，可以帮助我们减少

基坑坍塌的可能性，搞好基础施工的安全防范。 基坑坍塌的

常见原因 1.坑壁的形式选用不合理 基础施工时，坑壁的形式

主要有两种：一是采用坡率法，即自然放坡；二是采用支护

结构。实践证明，基坑坑壁的形式直接影响基坑的安全性，

若选用不当会为基坑施工埋一隐患。施工单位在进行施工组

织设计时，过多考虑节省投资和缩短工期，忽视对坑壁形式

的正确选用，从而出现坑壁形式选用不当。 在大多数工程中

，由于采用坡率法比采用支护结构节省投资，因此，这种方

式常被施工单位作为基坑施工的首选形式。但坡率法只能在

工程条件许可时才能采用，如果施工场地有限不能满足规范

所要求的坡率或者地下水丰富、土质稳定性差，一般不能考

虑坡率法，否则，容易出现隐患，造成坑壁坍塌。 当不具备

采用坡率法的条件时，应对基坑采用支护措施。成都地区常

用的支护结构有：土钉墙支护、喷锚支护、混凝土灌注支护

等。施工前，应根据工程所处周边环境、地质水文条件以及



工程施工工艺要求对支护形式进行合理选择、设计，若为节

省资金仅凭经验确定支护形式，很可能达不到支护的目的，

同样容易出现坑壁坍塌的情况，造成安全事故。如2001年5月

，我市某工地喷锚护壁发生坍塌事故，坍塌范围长13m，

宽2.5m，高6m，造成紧邻该施工现场的某大楼汽车通道中断

，基坑边一φ200mm的地下供水管漏水，排水沟破裂，基坑

周围民房、围墙及道路开裂严重。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该处

基坑与某大楼地下室仅隔一条汽车通道，采用喷锚护壁，锚

杆的长度受到限制，因此，对这种坑壁，采用混凝土灌注桩

效果更为理想，安全性更高。 2.坑壁土方施工不规范 一些施

工单位在基坑施工中，不重视施工管理控制，随意更改施工

设计，违反技术规范要求，也是带来基坑施工隐患，造成坑

壁坍塌的主要原因。 主要表现在：一是采用坡率法时坡率值

不足。当工程条件许可时，基坑施工一般采用坡率法。但采

用坡率法必须严格按照技术规范的要求，搞好基坑施工的坡

率控制。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施工单位常常因为土方开挖

时坡率控制不好或地勘资料不准确，造成开挖深度大于预计

深度，出现基坑坑壁坡率小于设计值的情况，使基坑坑壁处

于不稳定的状态，最容易出现坑壁坍塌。如我市某工地基坑

施工，依据地勘报告设计开挖深度为2.7m，开挖后发现土质

情况与地勘报告不符，需要超挖2.1m，由于场地所限，无法

满足设计放坡系数，造成基坑坑壁坡率小于设计值，施工过

程中坑壁出现坍塌，在对坑壁采取支护措施后才继续施工。 

二是支护结构施工时未按要求进行土方开挖。在进行土钉墙

支护或喷锚支护结构施工时，按照规范要求，应根据土钉或

锚杆的排距分层开挖，开挖一层土方后立即进行支护，待支



护结构达到设计要求后再开挖下一层土方。但现场施工时，

常因土方开挖作业与护壁施工未紧密配合，土方挖运速度过

快，使坑壁直立土方大面积长时间裸露，为坑壁坍塌创造了

条件。2004年8月，我市某工地在进行土钉墙支护施工时，一

次性开挖深度近5m，未能及时进行土钉墙支护，土方大面积

坍塌，致使坑边一层砖木结构房屋基础裸露、下沉、墙体开

裂，不得不将此段砖墙拆除，基坑内用重力式挡土墙作为支

护结构，回填土方，平整夯实后重新砌筑砖墙。 3.对地表水

的处理不重视 基坑施工的“水患”一是地下水，二是地表水

。由于地下水处理不好将直接影响基础工程的施工并对基础

坑坑壁的稳定性造成威胁，因此建筑工程相关各方都对地下

水的处理非常重视，从勘察、设计和资金投入等方面均能得

到保证。现在，成都地区普遍采用管井降水，降水效果良好

，有效地消除了地下水对基坑坑壁的不良影响。 而地表水因

其对基础施工影响不明显而常常被忽略，其实，地表水对基

坑坑壁稳定性的作用同样影响很大。地表水可分为“一明一

暗”两种情况，“明”主要是指施工现场内地面可能出现的

地表水，如雨水、施工用水、从降水井中抽出的地下水等；

“暗”主要是指基坑周边地面以下的管网渗漏、爆管等产生

的地表水。这两种情况若不及时处理都会对坑壁的稳定性产

生威胁，有可能造成坑壁坍塌，特别是地下管网产生的地表

水，因其不易被发现，造成的后果往往更为严重。2004年8月

底，成都市区降暴雨，某工地土钉墙护壁突然发生坍塌，事

后分析原因，发现坍塌部位有一废弃的雨水沟，雨量大时，

其他雨水沟不能及时排水，雨水倒灌在该沟内，直接流入护

壁内侧土方，导致护壁整体下坠，发生坍塌。 4.支护结构施



工质量不符合设计要求 因基坑支护结构是建筑施工过程中的

一项临时设施，目前许多施工单位对其施工质量重视不够，

护壁施工单位的施工行为没有得到有效约束，不按设计方案

施工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支护结构的施工质量达不到设计

要求，存在坑壁坍塌隐患。如某工程采用土钉墙作基坑支护

，设计土钉间距为1.2m，施工单位施工时却将土钉间距扩大

到1.8m，降低了支护结构的强度，护壁开裂，出现了坍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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